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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前言 

106 年度高雄市發生「精障母親絲巾勒斃女兒」、「兄持刀砍精障

妹頭顱」兩起重大人倫悲劇，加上 107 年近日連續發生「台中牙醫診

所喋血案」及「嘉義榮總護理師慘遭病患家屬砍 6 刀」醫護人員無辜

被殺事件，追究原因多為情境因素導致情緒不穩、照顧者或個案無病

識感自行中斷醫療及家屬不堪長期照顧負荷壓力等原因，所導致社會

案件，再次凸顯如何讓社區精神個案得到良好照護與支持，社會大眾

需要衛教對精神病認識，對暴力的風險辨識，提升「自我防護意識」，

以減少社會動盪不安，為現階段重要課題。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統計資料（衛生

福利部統計處，2006），台灣因思覺失調症和妄想症，至門診、住診

（包括急診）合計人數 150,966 人，佔全台灣人口比為 0.64%；對照

全球思覺失調症終生盛行率為 1%，推估有 4 成罹患思覺失調症者，

未有接受醫療之行為。 

高雄市截至 106 年底領有慢性精神病身心障礙手冊人數共為

17,028 人(衛福部統計處)，高雄市衛生局關懷精神個案人數計有

21,430 人，本市急、慢性精神住院床數計有 2,054 床，意味著有 9 成

精神疾病患者是生活在社區中。然而，病人未獲有良好社區追蹤關

懷，經常成為社區民眾擔憂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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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常因缺乏病識感，中斷治療而不斷入院，現階段社區精神病

患的照護模式中，公衛護理師面臨包括人力的不足、缺乏整合的專業

團隊協助、社區照護資源的有限與家屬對可近資源的認知不足等困

境，甚至導致家屬將急性病房住院長期化視為常態（黃玉珠與王育

慧，2015；劉蓉台，2007）。 

加上社會大眾對精神病一直存有負面看法及畏懼心態，甚至連家

人或親友也無法接納，因缺乏病識感中斷治療而不斷入院，不但造成

病人與家人的精神傷害，亦造成醫療的高成本消費。 

有鑒於此，本局針對本市追蹤照護之社區精神病人進行統計分析

包括：基本人口學變項、精神醫療資源現況、本市社區精神個案照護

現況及探討社區精神病人照護作為等，以提供本市精神衛生政策規劃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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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雄市精神醫療資源現況分析 

高雄市位於台灣南端，北臨台南市，南接屏東縣，地面積為 2,952

平方公里，為六都中幅員最大的，依內政部統計司統計資料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月底高雄市戶籍登記人口共 2,775,935 人、1,093,552 戶數，

平均每戶 2.54 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為 940.40 人（如表 2-1）。 

表 2-1 六都人口、面積、行政區、里數統計表  

地區 人口數 面積(平方公里) 行政區數 里數 

高雄市 2,775,935 2,952 38 891 

臺南市 1,885,882 2,192 37 724 

臺中市 2,792,164 2,215 29 625 

臺北市 2,680,218 272 12 456 

新北市 3,986,382 2,053 29 1,032 

桃園市 2,196,349 1,220 13 50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本中心自行整理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截至 106 年底台灣身心障礙總人數為

1,167,450 人，其中慢性精神病患者障礙者為 125,932 人，占所有身心

障礙人口數的 10.79%（表 2-2），僅次於肢體障礙者、重大器官失去

功能者及多重障礙者。相較於 104 年底的統計（身障總人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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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650 人，慢性精神病患者障礙者為 124,240 人，佔身心障礙者總

人數的 10.75%），與 106 年度相比成長幅度約為 0.04%，顯示慢性精

神病患者障礙者人數的增加，其成因可能是現代生活壓力大、經濟不

穩造成失業率等因素有關。 

 

表 2-2 104 至 106 年身心障礙人口統計一覽表 

項 目                    年度 104年 105 年 106 年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人數(人) 1,155,650 1,170,199 1,167,450 

占總人口比率 43.6 4.97 4.95 

男性所占比率 56.7 56.6 56.4 

女性所占比率 43.3 43.4 43.6 

女性身心障礙者占女性總人口比率 4.25 4.29 4.29 

男性身心障礙者占男性總人口比率 5.6 5.66 5.62 

65 歲以上所占比率 39 40.1 40.8 

中度以上等級所占比率 61.2 61.0 60.8 

慢性精神病患者障礙者(人) 124,240 124,999 125,932 

慢性精神病患者佔身心障礙者總人數
比例(%) 

10.75 10.7 10.7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身心障礙者人數；本中心自行整理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截至 106 年底全國各縣市衛生局

（所）列冊追蹤照護之慢性精神病患者人數計 139,286 人，領精神障

礙類別手冊人數為 117,858 人（衛生福利部，2018），104~106 年底 3

年期間，台灣地區領有精障手冊人數由 116,572 人增為 117,8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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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增加幅度為 1.10%（表 2-3）。 

高雄市 106 年底領有領有精神障礙手冊人數為 17,028 人，占台

灣地區領有精神障礙手冊人數 14.45%；六都中排名僅次於新北市 1

萬 8572 人，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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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4~106 年度六都領有領有精神障礙手冊概況表 

年度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全國總計          

104  20,109    14,960    6,629  12,334 7,309 17,298 116,572 

105 20,160 14,993 8,244 12,306 6,947 17,628 121,830 

106 18,572 15,077  8,761 11,825 6,614 17,028 117,858 

104~106

年增減 

比率 

-7.64% 0.78% 32.16% -4.13% -9.51% -1.56% 1.1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衛生行政工作執行成果表；本中心自行整理 

 

壹、醫療資源現況分析 

區域劃分 

依據衛生福利部的規劃，高雄市醫療區域劃分為高雄次醫療區

域、岡山次醫療區域及旗山次醫療區域等 3 區，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

料，截至 106 年 12 月底高雄市現有的計有精神醫療資源共計 124 家，

包含精神醫療院所 83 家，精神復健機構 23 家、精神護理機構 5 家，

設有精神科病床之醫院共 13 家（表 2-4）。 

 

表 2-4 高雄市精神醫療資源表 

醫療院所 

類別 

精神科 

診所 

精神復健 

機構 

精神護理 

機構 

設有精神科 

病床之醫院 
總計 

家數 83 家 

23 家 

（日間型 15 家+

住宿型 8 家） 

5 家 13 家 124 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醫療資源現況表（統計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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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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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門診 

宥於城鄉差異，精神醫療資源佔有率較少之地區，本市結合在地

衛生所資源平台，於大寮區、茄萣區、路竹區、湖內區、梓官區等 5

區衛生所設立精神健康門診，由醫院醫師每週提供看診服務，提供個

案在地化、個別化的關懷及追蹤服務，並整合後送鄰近醫院資源，讓

精神個案就醫資源無縫接軌。 

精神科醫院 

本市 14 家醫院設置精神病床（岡山與旗山區域重疊醫院 1 家），

分佈最多於岡山次醫療區域 7 家，其次為高雄次醫療區域 6 家，再者

岡山次醫療區域 1 家；許可床數共 2,054 床，其中以高雄次醫療區域

共 1,398 床（68.06％）佔最高，其次為岡山次醫療區域，再者為旗山

次醫療區域（表 2-5）。 

 

表 2-5 高雄精神病床資源表 

次醫療
區域 

區別 家數 

核定許可床數 登記開放數 可收治人
數日間留
院 

急性精
神病床 

慢性精
神病床 

急性精
神病床 

慢性精
神病床 

高雄 

三民區、新興
區、苓雅區、大
寮區、鳥松區 

6 819 579 819 579 389 

岡山 
左營區、岡山
區、燕巢區 

6 266 250 246 250 100 

旗山 旗山區 1 40 100 40 100 0 

小計 13 1,125 929 1,105 929 489 

合計 13 2.054 2,034 48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醫療資源現況表（統計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本中心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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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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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復健機構 

高雄市立案之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計 15 家，服務 718 人（已達

每萬人數應有 2 人），高雄市立案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計 8 家，服

務量為 388 人（已達每萬人口應有 1 床）（表 2-6）。 

 

表 2-6 精神復健資源需求推估標準與本市精神復健資源現況對照表 

精神復健機
構類型 

推估標準 家數 

本市精神復
健資源需求

數 

本市精神復
健資源現有

數 

精神復健機
構類型 

日間型機構 
每萬人口 

2 人 
15 家 554 人 718 人 日間型機構 

住宿型機構 
每萬人口 

1 床 
8 家 277 床 338 床 住宿型機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源（統計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本中心自行整理 

 

精神護理機構 

目前高雄市精神護理之家共計 5 家，目前許可收容數共計為 666

床，各縣市政府社會局依據精神障礙者社會福利身份，給予部分或全

額補助安置於機構（表 2-7）。 

 

表 2-7 精神護理之家床位統計表 

機構類型 推估標準 家數 

本市精神護理
之家資源需求

數 

本市精神護理
之家資源現有

數 

精神護理之家 
慢性精神病患
者 10-15％ 

5 家 1,703 ~2,554 666 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源（統計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本中心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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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雄市社區精神病人照護概況 

壹、照護現況 

一、高雄市共分高雄、岡山、旗山 3 個次區域、38 個行政區、38 區

衛生所，現有 233 名公共衛生護士，社區精神障礙個案共追蹤照

護 21,353 人（107 年 3 月底），佔轄區內人口比率為 0.77％，照

護比為 1:92 人，與 106 年度六都照護比，位居第二，僅次台北

市（表 3-1）。 

表 3-1 106 年度六都精神照護系統管理個案數及照護比 

縣市別 

106 年

度管理

個案數 

領具精

神障礙

手冊/證

明人數 

管理個案分級人數 

105 年

度公

衛護

理實

際員

額 

公衛護士照

護比(106 年

個案數/105

年度公衛護

理實際員額)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全國總計 139,286 117,858 18,062 17,085 42,748 60,630 761 2,786 50 

新北市 22,370 18,572 2,641 2,691 6,259 10,525 254 282 79 

臺北市 18,183 15,077 1,632 1,973 8,845 5,724 9 197 92 

桃園市 8,758 8,761 1,479 1,324 2,282 3,667 6 172 51 

臺中市 11,850 11,825 1,998 1,607 3,354 4,888 3 230 52 

臺南市 10,326 6,614 1,717 1,620 2,575 4,404 10 232 45 

高雄市 21,353 17,028 2,539 2,303 5,302 11,195 14 245 87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源（統計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本中心自行整理 

二、本市 104 年底精神個案管理人數累計數為 22,365 人，為六都中

之首；106 年底 21,353 人位居全國第二位，僅次於新北市（圖



- 12 - 

 

3-1）。 

圖 3-1 六都 104~106 年度精神個案管理人數分析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衛生行政工作執行成果表；本中心自行整理 

二、高雄市 106 年底個案管理人數 21,353 人，領有精神障礙手冊人

數 17,028 人，個案管理人數占高雄市人口比為 0.77%（106 年

2,776,912 人），對照全球思覺失調症終生盛行率為 1%，推估高

雄市罹患思覺失調症為 27,769 人，預估 3 成思覺失調症個案未

曾接受精神醫療行為。 

三、依據表3-2衛生福利部統計全國管理個案人數，其中三級（30.69%）

及四級（43.53%）人數佔全國管理個案 74.22%，高雄市三級

（24.83%）及四級（52.43%）人數佔高雄市管理個案數 77.26%。 

表 3-2 106 年度六都精神照護系統管理個案數 

縣市別 
106 年度管

理個案數 

領具精神

障礙手冊/

證明人數 

管理個案分級人數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全國總計 139,286 117,858 18,062 17,085 42,748 60,630 761 

新北市 22,370 18,572 2,641 2,691 6,259 10,525 254 

臺北市 18,183 15,077 1,632 1,973 8,845 5,724 9 

桃園市 8,758 8,761 1,479 1,324 2,282 3,667 6 

臺中市 11,850 11,825 1,998 1,607 3,354 4,888 3 

臺南市 10,326 6,614 1,717 1,620 2,575 4,404 10 

高雄市 21,353 17,028 2,539 2,303 5,302 11,195 1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源（統計截至 106 年 12 月底）；本中心自行整理 

 

貳、衛生所追蹤關懷模式 

一、公衛護士追蹤關懷社區精神個案照護屬公共衛生三段五級之三段

預防（圖 3-2），依據衛生福利部 94 年訂定【精神疾病患者社區

家訪要點】將個案分為一~五級照護，由各區衛生所依個案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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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級數規範之照護間隔提供關懷訪視（表 3-3）。 

 

 

圖 3-2 社區精神個案管理三段五級圖 

  

二、分級照護 

（一）精神照護個案分為 1-5 級照護：由各區衛生所提供關懷訪視及

資源連結服務。 

（二）訪視方式：家庭訪視、電話訪視、辦公室訪視為主。 

（三）出院、出監、領冊、他縣市遷入、嚴重病人需於 2 週內完成關

懷訪視。 

 

表 3-3 衛生福利部社區精神病人關懷頻率表 

照護級數 照護間隔 

一級 ■2 星期內訪視第 1 次 

■前 3 個月每個月內訪視一次 

二級 3 個月訪視一次 

三級 6 個月訪視一次 

四級 一年訪視一次 

五級 督導會議討論後決定 

資料來源︰本中心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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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風險個案管理 

（一）轉介社區關懷訪視服務 

由於衛生所公共衛生護士的業務繁多且沉重，近年來工作是以

社區營造與健康促進的業務為主，社區精神個案的追蹤關懷必須多

加費心，因此衛生福利部自 9 年起辦理精神病患社區關懷照顧計

畫，補助衛生局社區關懷訪視人力，針對中弱勢、高風險個案、多

元議題、未成年孕產婦合併精神等精神個案，轉介社區關懷訪視服

務（圖 3-3），提供精神醫療連結與專業的服務，轉介條件為： 

1. 醫院住院個案，二週後即將出院，經出院準備計畫評估需個案管

理服務之精神病患。 

2. 生活面臨多重問題且無法自行解決之精神病患。 

3. 家庭或社會支持系 統薄弱，需重建社會支持及資源之精神病患。 

4. 病情不穩定且自行就醫及服從醫囑有顯著困難者之精神病患。 

5. 獨居之精神病患。 

6. 主要照顧者為 65 歲以上之精神病患。 

7. 經強制住院後出院之精神病患。 

8. 家中有二位以上精神病患。 

9.其他經衛生局轉介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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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轉介社區關懷訪視服務流程圖 

 

（二）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升計畫 

1. 此階段屬公共衛生三段五級之次級預防（危機處置，連續性照

護），為減少社區精神疾病病人因不遵醫囑而有疾病復發情形，

及加強未達強制住院要件且不願接受住院治療，但仍有病情不穩

風險，之中高風險精神疾病病人照護。 

2. 衛生福利部 105 年開辦「醫療機構精神疾病病人社區照護品質提

升計畫」，結合各區精神醫療網區域之衛生局及醫院形成「社區

醫療照護暨追蹤網絡」。 

3. 透過醫療機構主動積極介入治療，引導病人規律就醫及協助處理

緊急及突發狀況，減少延誤送醫，並提升疑似精神病人緊急護送

就醫效率，減少社區滋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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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雄市精神照護系統照護個案資料分析 

壹、資料庫說明 

一、本市社區精神個案收案來源，經由出院通報、領有精神障礙手冊

或轉介通報確定診斷等，並依【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

訪要點】，將個案分為一~五級照護，公衛護士依個案目前照護級

數及照護間隔，提供關懷訪視，並將訪視結果鍵入衛生福利部「精

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訪視追蹤紀錄單」，進行個案追蹤管理。 

二、本章係針對衛生福利部「精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之資料庫進行

分析，本系統資料為累計人數，依不同時間截取點截取之基本資

料會有不同，本資料庫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系統資料

為累計人數為 21,414 人。 

 

 

 

貳、資料庫分析： 

一、基本資料人口學分析 

（一）性別分析：女性（11,457 人/53.5%）高於男性（9,957 位/46.5%）。 

（二）教育程度：排除教育程度遺漏值 7 人（不納入統計），教育程

度集中在國中佔全體（4,261 人/19.9%），次之為高中（職）（2,739

人/12.8%），專科以上學歷（2,231 人/10.4%），46.8%資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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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無法取得資料），現有資料顯示本市精神疾病個案的學歷

普遍偏低。 

（三）年齡層：年齡區分為「18 歲以下」、「18-29 歲」、「30-44

歲」、「45-59 歲」、「60-64 歲」及「65 歲以上」共六組，

年齡層集中在「30-44 歲」（5,893 人/27.5％）及「45-59 歲」

（8,707 人/40.7%）年齡層，以「45-59 歲」年齡層人數最多，

「18 歲以下」年齡層人數最少（70 人/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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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個案基本資料之人口學屬性分析表 

類別  項目 人數(N=21414) 百分比(%)  

性別 (1)男性 9957 46.5 

(2)女性 11457 53.5 

教育程度 (1)不識字 401 1.9 

(2)國小 1747 8.2 

(3)國中 4261 19.9 

(4)高中(職) 2739 12.8 

(5)專科 1027 4.8 

(6)大學 1098 5.1 

(7)研究所以上 106 0.5 

(8)不詳 10035 46.8 

(9)遺漏值 7 0.0 

年齡 (1) 18 歲以下 70 0.3 

(2) 18 歲至 29 歲 1229 5.7 

(3) 30 歲至 44 歲 5893 27.5 

(4) 45 歲至 59 歲 8707 40.7 

(5) 60 歲至 64 歲 2134 10.0 

(6) 65 歲以上 3381 15.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二、 本市社區精神個案照護內容分析 

表 4-2 針對個案有否有家人關心、精神症狀嚴重程度、社區生活

功能障礙程度等類別以敘述性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 

（一）家人照顧：排除遺漏值 2,501 人，整體以有家人關心與照顧最

多（15,436 人/72.1%）。 

（二）照護級數：統計結果（表 4-2）照護個案級數主要集中三~四級

（16,404 人/76.6%），以四級照護個案數最多（11,1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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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其次三級照護個案（5,223 人/24.4%），次之為二

級照護個案（2,601 人/12.1%）；整體來看，三~四照護個案占

全體比例 76.6%，公衛護士所需訪視頻率約 6 個月~1 年，換言

之，個案穩定度較高。 

（三）精神症狀嚴重程度：排除遺漏值 73 人，共計 21,341 人，程度

為無（17,487 人/81.7%），其次輕微（3,620 人/16.9%），次

之為中度為（183 人/0.9%）。整體來看，以無及輕微佔多數，

只要家人照顧得宜，精神症狀都可以受到控制。 

（四）社區生活功能障礙程度：排除遺漏值 74 人，共計 21,340 人，

程度為無最多（18,337 人/85.6%），其次為輕度（2,678 人

/12.5%），次之為中度（183 人/0.9%）。社區生活功能障礙程

度集中在無及輕度，與精神症狀嚴重程度不相上下，社區生活

功能障礙程度也是可以受到控制。 

（五）精神障礙障手冊等級：排除遺漏值 6836 人，共計 14,578 人，

領有中度等級最多（7,487 人/35%），其次為輕度（5,379 人

/25.1%），次之為重度（1,405 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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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市社區精神個案照護內容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類別  項目 人數(N=21414) 百分比(%)  

家人照顧 (1)有家人照顧 15436 72.1 

(2)無家人照顧 5978 27.9 

照顧級數 (1)一級 2601 12.1 

(2)二級 2395 11.2 

(3)三級 5223 24.4 

(4)四級 11181 52.2 

(5)五級 14 0.1 

精神障礙嚴重
度 

(1)無 17487 81.7 

(2)輕微 3620 16.9 

(3)中度 183 0.9 

(4)重度 51 0.2 

(5)遺漏值 73 0.3 

社區生活功能
障礙程度 

(1)無 18337 85.6 

(2)輕微 2678 12.5 

(3)中度 247 1.2 

(4)重度 78 0.4 

(5)遺漏值 74 0.3 

精障手冊等級 (1)輕度 5379 25.1 

(2)中度 7487 35.0 

(3)重度 1405 6.6 

(4)極重度 307 1.4 

(5)遺漏值 6836 31.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三、個案基本特質、精神醫療與年齡之相關性 

表 4-3 主要針對個案基本特質、精神醫療等構面之類別變項與年

齡之相關性，以卡方檢定統計方法進行分析，其研究結果如下： 

（一）個案基本特質與年齡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基本特質以性別的研究樣本 21,414 人中，

男性為 9,957 人（46.5%），其中 45~59 歲有 4,101 人（19.2%）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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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層最多，女性為 11,457人（53.5%），其中 45~59歲有 4,606人（21.5%）

的年齡層也屬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性別在年齡方面達顯著差

異（χ2=258.5，p<.001）。個案基本特質以教育程度的研究樣本 21,414

人中，不識字為 298 人（1.9%），其中 65 歲以上有 298 人（1.4%）的

年齡層最多，國小為 1,747 人（8.2%），其中 65 歲以上有 751 人（3.5%）

的年齡層最多，國中為 4,261 人（19.9%），其中 45~59 歲有 2,093 人

（9.8%）的年齡層最多，高中(職)為 2,739 人（12.8%），其中 45~59

歲有 2,093 人（9.8%）的年齡層最多，專科為 1,027 人（4.8%），其中

45~59 歲有 469 人（2.2%）的年齡層最多，大學為 1,098 人（5.1%），

其中 30~40 歲有 485 人（2.3%）的年齡層最多，研究所以上為 106

（0.5%），其中 30~40 歲有 49 人（0.2%）的年齡層最多，教育程度

不詳者為 10,028 人（46.8%），其中 45~59 歲有 4,043 人（18.8%）的

年齡層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教育程度在年齡方面達顯著差異

（χ2= 3716.8，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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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個案基本資料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年齡  

18 歲以下 18-29歲 30-44歲 4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總和 χ2 P 值 
性別        258.5 <0.001 

男性 
34 

0.2% 

667 

3.1% 

3052 

14.3% 

4101 

19.2% 

857 

4.0% 

1246 

5.8% 

9957 

46.5% 
  

女性 
36 

0.2% 

562 

2.6% 

2841 

13.3% 

4606 

21.5% 

1277 

6.0% 

2135 

10.0% 

11457 

53.5% 
  

教育程度        3716.8 <0.001 

不識字 
1 

0.0% 

1 

0.0% 

8 

0.0% 

52 

0.2% 

41 

0.2% 

298 

1.4% 

401 

1.9% 
  

國小 
6 

0.0% 

19 

0.1% 

115 

0.5% 

495 

2.3% 

364 

1.7% 

751 

3.5% 

1747 

8.2% 
  

國中 
23 

0.1% 

231 

0.9% 

1235 

5.8% 

2093 

9.8% 

343 

1.6% 

336 

1.6% 

4261 

19.9% 
  

高中(職) 
3 

0.0% 

184 

0.9% 

1053 

4.9% 

2093 

9.8% 

167 

0.8% 

118 

0.6% 

2739 

12.8% 
  

專科 
1 

0.0% 

36 

0.2% 

373 

1.7% 

469 

2.2% 

77 

0.4% 

71 

0.4% 

1027 

4.8% 
  

大學 
0 

0.0% 

159 

0.7% 

485 

2.3% 

313 

1.5% 

58 

0.3% 

83 

0.4% 

1098 

5.1% 
  

研究所以上 
0 

0.0% 

12 

0.1% 

49 

0.2% 

38 

0.2% 

4 

0.0% 

3 

0.0% 

106 

0.5% 
  

不詳 
36 

0.2% 

586 

2.7% 

2573 

12.0% 

4043 

18.8% 

1080 

5.0% 

1719 

8.0% 

10028 

46.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二）個案精神醫療與年齡的關係 

1. 本研究結果顯示，個案精神醫療以家人照顧的研究樣本

21,414 人中，有家人照顧為 15,436 人（81.6%），其中 45~59

歲有 6,058 人（32.0%）的年齡層最多，無家人照顧為 3,477

人（18.4%），其中 45~59 歲有 1,668 人（8.8%）的年齡層

亦屬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家人照顧在年齡方面達

顯著差異（χ2=137.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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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案精神醫療以照顧級數的研究樣本 21,414 人中，一級為

2,601 人（12.1%），其中 45~59 歲有 892 人（4.2%）的年

齡層最多，二級為 2,395 人（11.2%），其中 45~59 歲有 884

人（4.1%）的年齡層最多，三級為 5,223 人（24.4%），其

中 45~59 歲有 2,175 人（10.2%）的年齡層最多，四級為

11,181 人（52.2%），其中 45~59 歲有 4,745 人（22.2%）的

年齡層最多，五級為 14 人（0.1%），其中 45~59 歲有 11

人（0.1%）的年齡層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照顧級

數在年齡方面達顯著差異（χ2= 30.9，p<.001）。 

3. 個案精神醫療以精神障礙嚴重度的研究樣本 21,341 人中

（扣除遺漏值 73 人），嚴重度為無者 17,487 人（81.9%），

其中 45~59 歲有 7,071 人（33.1%）的年齡層最多，嚴重度

為輕微者3,620人（17.0%），其中 45~59歲有 1,532人（7.2%）

的年齡層最多，嚴重度為中度者為 183 人（0.9%），其中

45~59 歲有 67 人（0.3%）的年齡層最多，嚴重度為重度者

為 51 人（0.2%），其中 45~59 歲有 20 人（0.1%）的年齡

層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精神障礙嚴重度在年齡方

面達顯著差異（χ2= 30.8，p<.001）。 

4. 個案精神醫療以社區生活功能障礙程度的研究樣本 2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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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扣除遺漏值 74 人），障礙程度為無者 18,337 人

（85.9%），其中 45~59 歲有 7,473 人（35.0%）的年齡層最

多，障礙程度為輕微者 2,678 人（12.5%），其中 45~59 歲

有 1,092 人（5.1%）的年齡層最多，障礙程度為中度者為

247 人（1.2%），其中 45~59 歲有 97 人（0.5%）的年齡層

最多，障礙程度為重度者為 78 人（0.4%），其中 45~59 歲

有 27 人（0.1%）的年齡層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社

區生活功能障礙程度在年齡方面達顯著差異（χ2= 34.4，

p<.001）。 

5. 個案精神醫療以精障手冊級數的研究樣本 14,578 人中（扣

除遺漏值 6,836 人），手冊級數為輕度者 5,379 人（36.9%），

其中 45~59 歲有 2,213 人（15.2%）的年齡層最多，手冊級

數為中度者 7,487 人（51.4%），其中 45~59 歲有 3,561 人

（15.4%）的年齡層最多，手冊級數為重度者為 1,405 人

（9.6%），其中 45~59 歲有 595 人（4.1%）的年齡層最多，

手冊級數為極重度者為 307 人（2.6%），其中 45~59 歲有

123 人（0.8%）的年齡層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精

障手冊級數在年齡方面達顯著差異（χ2=34.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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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個案精神醫療基本資料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年齡  

18 歲以下 18-29歲 30-44歲 45-59歲 60-64歲 65歲以上 總和 χ2 P 值 
家人照顧        137.2 <0.001 

有家人照顧 
60 

0.3% 

962 

5.1% 

4285 

22.7% 

6058 

32.0% 

1509 

8.0% 

2562 

13.5% 

15436 

81.6% 
  

無家人照顧 
1 

0.0% 

131 

0.7% 

899 

4.8% 

1668 

8.8% 

350 

1.9% 

428 

1.9% 

3477 

18.4% 
  

照顧級數        30.9 <0.001 

一級 
20 

0.1% 

248 

1.2% 

880 

4.1% 

892 

4.2% 

202 

0.9% 

359 

1.7% 

2601 

12.1% 
  

二級 
15 

0.1% 

211 

1.0% 

770 

3.6% 

884 

4.1% 

191 

0.9% 

324 

1.5% 

2395 

11.2% 
  

三級 
15 

0.1% 

312 

1.5% 

1424 

6.6% 

2175 

10.2% 

529 

2.5% 

768 

3.6% 

5223 

24.4% 
  

四級 
20 

0.1% 

458 

2.1% 

2816 

13.2% 

4745 

22.2% 

1212 

5.7% 

1390 

9.0% 

11181 

52.2% 
  

五級 
0 

0.0% 

0 

0.0% 

3 

0.0% 

11 

0.1% 

0 

0.0% 

0 

0.0% 

14 

0.1% 
  

精神障礙嚴重度       30.8 <0.001 

無 
52 

0.2% 

1023 

4.8% 

4776 

22.4% 

7071 

33.1% 

1750 

8.2% 

2815 

13.2% 

17487 

81.9% 
  

輕微 
15 

0.1% 

178 

0.8% 

1014 

4.8% 

1532 

7.2% 

358 

1.7% 

523 

2.5% 

3620 

17.0% 
  

中度 
1 

0.0% 

14 

0.1% 

64 

0.3% 

67 

0.3% 

17 

0.1% 

20 

0.1% 

183 

0.9% 
  

重度 
1 

0.0% 

4 

0.0% 

18 

0.1% 

20 

0.1% 

3 

0.0% 

5 

0.1% 

51 

0.2% 
  

社區生活功能障礙程度       34.4 <0.001 

無 
58 

0.3% 

1064 

5.0% 

5043 

23.6% 

7473 

35.0% 

1858 

8.7% 

2841 

13.3% 

18337 

85.9% 
  

輕微 
10 

0.0% 

140 

0.7% 

755 

3.5% 

1092 

5.1% 

237 

1.1% 

444 

2.1% 

2678 

12.5% 
  

中度 
1 

0.0% 

13 

0.1% 

60 

0.3% 

97 

0.5% 

23 

0.1% 

53 

0.2% 

247 

1.2% 
  

重度 
0 

0.0% 

2 

0.0% 

13 

0.1% 

27 

0.1% 

11 

0.1% 

25 

0.1% 

78 

0.4% 
  

精障手冊級數        34.4 <0.001 

輕度 
19 

0.1% 

262 

1.8% 

1522 

10.4% 

2213 

15.2% 

565 

3.9% 

798 

5.5% 

5379 

36.9% 
  

中度 
7 

0.0% 

194 

1.3% 

1868 

12.8% 

3561 

24.4% 

775 

5.3% 

1082 

7.4% 

7487 

51.4% 
  

重度 
3 

0.0% 

51 

0.3% 

253 

1.7% 

595 

4.1% 

195 

1.3% 

308 

2.1% 

1405 

9.6% 
  

極重度 
1 

0.0% 

25 

0.2% 

83 

0.6% 

123 

0.8% 

30 

0.2% 

45 

0.3% 

307 

2.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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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就醫情況與教育程度的關係 

本研究表 4-5 結果顯示，個案就醫情況與教育程度的研究樣本

21,338 人中（扣除遺漏值 76 人），發現病情穩定（18,387 人/86.2%）

與規則就醫（2,480 人/11.6%）為最多；個案病情穩定且學歷為國中

（3,699 人/17.3%）及高中（職）（2,381 人/11.2%）的年齡層最多；個

案規則就醫且學歷為國中（468 人/2.2%）及高中（職）（297 人/1.4%）

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就醫情形與教育程度方面達顯著差異

（χ2=4.43，p<.001）。 

 

表 4-5  就醫情形與教育程度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教育程度   

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
(職) 

專科 大學 
研 究
所 以
上 

不詳 總和 χ2 P 值 

就醫情況          4.43 <0.001 

病情穩定 
350 

1.6% 

1550 

7.3% 

3699 

17.3% 

2381 

11.2% 

899 

4.2% 

930 

4.4% 

87 

0.4% 

8491 

39.8% 

18387 

86.2% 
  

不規則就醫 
0 

0.0% 

2 

0.0% 

10 

0.0% 

4 

0.0% 

2 

0.0% 

2 

0.0% 

0 

0.0% 

18 

0.1% 

38 

0.2% 
  

病情不穩定 
0 

0.0% 

1 

0.0% 

1 

0.0% 

3 

0.0% 

1 

0.0% 

3 

0.0% 

0 

0.0% 

19 

0.1% 

28 

0.1% 
  

拒絕就醫 
1 

0.0% 

2 

0.0% 

11 

0.1% 

9 

0.0% 

0 

0.0% 

1 

0.0% 

1 

0.0% 

39 

0.2% 

64 

0.3% 
  

病情穩定，
無就醫 

4 

0.0% 

21 

0.1% 

69 

0.3% 

42 

0.2% 

17 

0.1% 

19 

0.1% 

3 

0.0 

166 

0.8% 

341 

1.6% 
  

規則就醫 
45 

0.2% 

168 

0.8% 

468 

2.2% 

297 

1.4% 

108 

0.5% 

142 

0.7% 

15 

00.1% 

1237 

5.8% 

2480 

11.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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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與家人照顧的關係 

本研究表 4-6 結果顯示，個案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與家人照顧

的研究樣本 18,920 人中（扣除遺漏值 2,494 人），發現主要照顧者不

是 65 以上者(17,538 人/92.7%)為最多；個案有家人照顧且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下(14,086 人/74.4%)多於於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1,357 人

/7.2%)為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與家人

照顧方面達顯著差異（χ2=273.3，p<.001）。 

 

表 4-6 主要照顧者與家人照顧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家人照顧   

是 否 總和 χ2 P 值 

主要照顧者 

65 歲以上 
   273.6 <0.001 

是 1357 

7.2% 

25 

0.1% 

1382 

7.3% 
  

否 14086 

74.4% 

3452 

18.2% 

17538 

92.7%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五）就醫行為與性別的關係 

本研究表 4-7 結果顯示，個案就醫行為與性別的研究樣本 19,467

人中（扣除遺漏值 1,947 人），發現就醫行為門診者（11,142 人/57.2%）

及日間留院者（6,040 人/32.2%）為最多；就醫行為為門診者且性別

為女性者（6,258 人/32.1%）為最多；就醫行為為日間留院者且性別

為女性者（3,328 人/17.1%）為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發現就醫行

為與性別方面達顯著差異（χ2=96.8，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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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就醫行為與性別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性別    

男 女 總合 χ2 P 值 

就醫行為    96.8 <0.001 

不就醫 4 
0.0% 

6 
0.0% 

10 
0.0% 

  

門診 4884 
25.1% 

6258 
32.1% 

11142 
57.2% 

  

日間留院 2942 
15.1% 

3328 
17.1% 

6270 
32.2% 

  

居家治療 283 
1.5% 

261 
1.3% 

544 
2.8% 

  

再住院 316 
1.6% 

201 
1.0% 

517 
2.7% 

  

住宿型復健機構 4 
0.0% 

7 
0.0% 

11 
0.0% 

  

日間型復健機構 9 
0.0% 

4 
0.0% 

13 
0.1% 

  

精神護理之家 6 
0.0% 

2 
0.0% 

8 
0.0% 

  

社政養護 3 
0.0% 

2 
0.0% 

5 
0.0% 

  

其他復健方案 5 
0.0% 

3 
0.0% 

8 
0.0% 

  

無法得知就醫情形 482 
2.5% 

457 
2.3% 

939 
4.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六）精障手冊級數與性別的關係 

本研究表 4-8 結果顯示，個案精障手冊級數與性別的研究樣本

14,578人中（扣除遺漏值6,836人），發現精障手冊級數為中度者（7,487

人/51.4%）及輕微者（5.379 人/36.9%）為最多；精障手冊級數為中

度者且性別為女性者（3,822 人/26.2%）為最多；精障手冊級數為輕

微者且性別為女性者（3,206 人/22.0%）為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

發現精障手冊級數與性別方面達顯著差異（χ2=106.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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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精障手冊級數與性別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性別    

男 女 總合 χ2 P 值 

精障手冊級數    106.4 <0.001 

輕度 
2173 

14..9% 
3206 
22.0% 

5379 
36.9% 

  

中度 
3665 
25.1% 

3822 
26.2% 

7487 
51.4% 

  

重度 
708 

4..9% 
697 

4.8% 
1405 
9.6% 

  

極重度 131 
0..9% 

176 
1.2% 

307 
2.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七）精神障礙嚴重度與性別的關係 

本研究表 4-9 結果顯示，個案精神障礙嚴重度與性別的研究樣本

21,340 人中（扣除遺漏值 74 人），發現精神障礙嚴重度為無者（18,337

人/85.9%）及輕微者（2.678 人/12.5%）為最多；精神障礙嚴重度為

無者且性別為女性者（9,920 人/46.5%）為最多；精神障礙嚴重度為

輕微者且性別為女性者（1,346 人/6.3%）為最多，經卡方檢定分析，

發現精神障礙嚴重度與性別方面達顯著差異（χ2=18.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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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精神障礙嚴重度與性別交叉分析表      單位：人數/百分比 

研究變項 
性別    

男 女 總合 χ2 P 值 

精神障礙嚴重度    18.4 <0.001 

無 
8417 

39.4% 

9920 

46.5% 

18337 

85.9% 

  

輕微 
1332 

6.2% 

1346 

6.3% 

2678 

12.5% 

  

中度 
130 

0.6% 

117 

0.5% 

247 

1.2% 

  

重度 
40 

0.2% 
38 

0.2% 
78 

0.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本中心自行整理 

          (擷取時間為 107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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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研究發現台灣地區慢性精神障礙全人口盛行率隨著年代顯著

增加，發現精神障礙者多集中在 30-44 歲及 45-59 歲，以勞動人口盛

行率最高（鄒秉諺等人，2016），本研究結果發現高雄市關懷社區精

神障礙個案，年齡層集中在 30-59 歲，照護個案女性大於男性，教育

程度普遍偏低，有家人關懷陪伴，就醫模式以門診居多，推估因穩定

就醫及服藥，降低精神障礙及社區生活干擾程度，領有精障手冊以女

性居多。本研究結果分別討論如下： 

壹、研究討論 

一、精神個案精神復元議題 

精神個案常因疾病病程、負向生活經驗與壓力，而導致急性發病

病，透由培養、治療等方式，提升個人復元力，以增加精神個案因應

生活困境的能力，提升病人重返社會的能力與降低復發機會。 

 

二、慢性精神障礙個案高齡化健康及長期照護議題 

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活性症狀往往會變得較不嚴重，多數患者承受

著負性症狀、認知功能障礙、憂鬱情緒、長期使用抗精神病藥物所導

致的副作用，以及合併內科問題的多重因素所苦（Jeste & Maglione, 

2013），高齡精神精神個案照護不僅止於精神症狀的治療與照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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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個別性照顧需求問題，提供長期照護的服務，而「成功老化」

也成為高齡精神個案照護的一個重要概念。 

 

三、家屬照顧負荷議題 

在「家醜不可外揚」、「標籤化」與「污名化」的多重束縛下，

家屬漸漸不再與其他親友提起患者的狀況，也漸漸減少與親友互動的

機會，其悲傷的歷程也因此被凍結（劉文芝與林綺雲，2017）。 

而在長期的照顧歷程中，家屬所經驗到的是包括：影響家庭經

濟、無人分擔照顧責任、對疾病之擔心、影響家庭互動、干擾家庭休

閒生活及身心健康狀況等負荷感受（陳玟玲等人，2014；Salleh, 1994）。 

由於精神個案的主要照顧者通常是個案父母，照顧者擔心個案不

知何時會發病，家庭生活作息、事業與家庭也難以兼顧，在多重壓力

下家屬除了面臨照顧的沉重負荷，在社區中亦面臨社區民眾對精神疾

患認知落差而形成烙印的困擾，家屬在漫長照護期間能藉由專業人員

的協助以減輕其照顧壓力，並透由陪伴使照顧者情緒缺口，有抒發管

道。 

 

四、護理人員對執行社區精神病患工作之角色反思 

研究結果發現護理人員對精神病人之社區居家照護服務品質

的觀點，可分為四個主題，分別為（李錦彪、廖淑珍與戎瑾如，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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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人員的能力—拓荒者之能力（逆境韌力、經由精神科團隊

照護經驗的啟蒙，進而孵化為具獨立運作的能力照護）。 

（二）社區服務的方法—提供無縫的照護。 

（三）個案需求面的服務—尋找生活的意義（指提供以病人為中心、

可強化病人功能、達成生活重整的照護）。 

（四）服務資源聯盟—聯結病人在地生活需求的照護。 

 

我們鼓勵精神疾病患者，除了按時服藥外，更要想辦法維持正常

的工作和社會生活，讓大腦多活動，才能夠恢復大腦的健康，避免大

腦活動陷入單調或混亂的模式（楊智傑，2015）。 

公衛護士應訓練具體社區實務能力以展現於社區持續性照顧之

獨特角色功能，須依個案實際需求轉換照護情境，並擬定具體照護目

標、策略、過程及成果。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針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定期關懷社區精神障礙者為對

象，由公衛護士定期提供關懷訪視，並將訪視概況鍵入衛生福利部「精

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訪視追蹤紀錄單」，進行個案追蹤管理；本篇分

析資料擷自衛生福利部「精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資料庫，惟系統資

料由公衛護士逐筆將鍵入該系統內，倘未適時更新資料，導致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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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精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領有精障手冊人數，少於衛生福利部

統計數據；加上「精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訪視追蹤紀錄單」資料無

封存機制，以致在不同時間點所勾稽之名冊、精障手冊、個案照護級

數及精神症狀等資料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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